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多媒体教室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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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教学手段的创新，提高多媒体教学效果的质量，保证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特制定本规定。

一、因教学需要使用多媒体教室的规定：

1、使用多媒体教室进行教学的基本要求：

(1)须使用具有符合基本要求的多媒体课件

A.用软件制作的课件（可以是自己制作，也可以是其他方面开发的课件）。

B.多媒体课件所覆盖的教学内容应占整个课程教学内容的70%以上。

(2)教师必须在预排下学期教学任务时同时提出使用申请。

(3)具有使用多媒体设备的基本操作技能。

(4)具有爱护教学设施的基本意识。

2、多媒体教室使用资格审查：

教师所在二级学院应负责按照上述要求对教师的使用资格进行审核，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事先对使用多媒体设备的教师进行操作技能方面的培训。

3、教师每次使用完多媒体教室以后必须完整的填写放在桌面上的《多媒体教室使用记录本》。

4、开设专家学术讲座需要使用多媒体教室的申请办法：

(1)由二级学院向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借用多媒体教室申请表》。

(2)教务处根据多媒体教室使用情况，做出安排。

(3)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做好使用多媒体教室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多媒体教室的管理规定：

1、多媒体教室的维护与管理：

学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应保证多媒体教室的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1)及时维护。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在开学或开课前应提早检查多媒体设备的状况，做好上课前的准备。

(2)及时修理。课后查看《多媒体教室使用记录本》，发现问题立即修理（如影响后续教学提前通知教务处）。

接到设备故障报告后，立即到现场处理，并在一个小时内将处理情况反馈给教务处以便后续教学的安排。

(3)同时提供安装软件的相应服务。

确实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

2、多媒体教室的使用均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和调度。

3、关于暂时取消多媒体教室使用资格

A.被查不符合上述基本要求而在使用的，以及连续两轮上课后大多数学生反映该课程使用多媒体教学效果较差的。

B.凡由于操作不当，人为损坏多媒体教学设备的，由责任人按规定赔偿，并暂时取消使用资格。

三、非教学因素使用多媒体教室的规定：

1、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多媒体教室原则上不外借他用。学院、团委、学生会及各社团举办活动，尽可能使用普通教室。

2、如有特殊情况，需使用多媒体教室的，必须由学校职能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填写《借用多媒体教室申请表》，交教务处审批。申请的职能部门，应指定学校工作人员担任该活动的责任人，同时必须指派具有多媒体操作资格的学校工作人员使用多媒体设备。使用完毕，需填写《多媒体教室使用记录本》。

3、同时多媒体教室不得进行与教育无关的，如商业性广告宣传活动等。

本规定自2006年9月1日开始试行。
